（结构）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万得新能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3#电焊车间

	设计编号
	16-01-77

	三、强制性标准
1. 结施-2A/23：在14~17交A~E轴范围地下室地坑，与地坑相邻的桩基桩顶应降至底板平，设基础短柱至地面标高再预埋螺栓（电梯基坑处承台也需按此处理）。同时地下室底板下地基刚性桩加固土体施工时不应对主体结构桩基产生挤压，影响桩基安全。

2. 结施-22A/23：18~19轴设在8.60m标高桁架不符合排架结构形式，同时也不满足桁架制作要求，应取消该部分的结构布置。        

四、设计深度
1. 1轴线以外10.0m结构平面，建筑图未提供，不应纳入该次结构审查工作之内，需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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